



内蒙古自治区差别化电价电费
收入征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区差别化电价电费收入的管理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电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差别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7〕2655号）、《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产业〔2022〕27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差别化电价电费收入（以下简称电费收入），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：
（一）全区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、锌冶炼、黄磷、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8类高耗能行业的差别电价电费收入；
（二）全区电解铝、水泥、钢铁3类高耗能行业的阶梯电价电费收入；
（三）全区虚拟货币“挖矿”用电的差别电价电费收入。
国家、自治区后续明确开征的其他差别电价、阶梯电价、惩罚性电价等差别化电价，除特殊规定外，所征收的电费收入同样适用于本办法。
第三条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确定全区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、锌冶炼、黄磷、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等8类高耗能行业执行差别化电价的工业企业名单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确定虚拟货币“挖矿”企业名单。后续执行差别化电价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名单，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信息化厅另行规定为准。
第四条 电费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列“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”第103类“非税收入”第99款“其他收入”第12项“差别电价收入”，征收时使用财政部门规定的非税票据，缴入自治区本级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第五条 电费收入按照国家、自治区现行标准收缴。如需修改自治区权限内征收标准的，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另行制定。	
第六条 电费收入由自治区电网企业负责组织收缴，根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或发展改革委甄别公布的企业（生产设备）名单，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加价标准，按照企业（生产设备）生产用电量（含市场化交易电量）收取加价电费。各级供电企业按照执行差别化电价企业名单，在每月电费收入收缴完成后，将实收的电费收入于次月10日前（遇法定节假日可延长至15日前）足额上缴自治区电网企业，自治区电网企业扣除法定自留部分后将剩余部分于当月20日前足额上缴自治区本级国库。
第七条 电费收入纳入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管理。 
第八条 自治区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差别化电价管理政策，对拒缴、不缴、迟缴等违规行为按规定惩处，确保电费收入按时足额收缴。
第九条 自治区电网企业要建立差别化电价年度收缴台账，详细列示应缴金额、实缴金额及收缴依据，于每年3月31日前向自治区财政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报送上一年度台账。
第十条 除国家和自治区明确出台的减免政策外，任何地方和单位部门不得随意减征、免征、缓征电费收入。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电费收入，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职能职责分别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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